
证券代码

600426

证券简称：华鲁恒升 公告编号：临

2011-19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

4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

4

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9

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

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建

20

万吨

/

年多元醇项目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多元醇是重要的基础有机化工原料，在化工、医药、石油化工等方面具有广泛的用途。 国内现有装置生

产能力难以满足需求，多元醇产品具有较好的市场成长性。

公司拟以丙烯和自产的合成气为原料，建设一套

20

万吨

/

年多元醇装置，建设周期

13

个月。 该项目估

算总投资

68,00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64,702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3,298

万元。 项目建成后，年均销售

收入为

202,000

万元。

本项目符合公司发展

"

高端、高质、高效

"

产业链的要求，同时也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可有效拓展公

司产品链，且各项经济指标较好，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竞争力，实现公司的快速发展。

特此公告。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股票代码：

002033

股票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2011047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1

年

12

月

1

日，公司接到股东云南省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省旅投公司

")

的通知，因融资需

要，省旅投公司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限售股

11,050,000

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7.31%)

质押给华能

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并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

质押登记，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11

月

30

日，质押期限自质押登记日起至质押双方办理解除质押手续止。

截止

2011

年

12

月

1

日，省旅投公司持有本公司限售股

22,100,0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4.61%

），

累计质押

11,050,0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7.31%

）。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３６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产、销快讯

提示：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产、销快讯数据如下：

产品

产量

（

辆

）

销量

（

辆

）

本月数 去年同月数 本年累计数 去年同期累计数 本月数 去年同月数 本年累计数 去年同期累计数

福特品牌商用车

４

，

８４２ ５

，

４０６ ５２

，

０６２ ４８

，

０４６ ４

，

５７７ ５

，

２８５ ５２

，

８６９ ４７

，

８７６

ＪＭＣ

品牌卡车

５

，

２７３ ６

，

１８０ ５９

，

５５５ ５８

，

４５３ ５

，

０１０ ５

，

７３８ ６３

，

１２８ ６１

，

５１２

ＪＭＣ

品 牌 皮 卡 及

ＳＵＶ

６

，

０１３ ６

，

７３３ ６０

，

４７７ ５３

，

８４５ ４

，

１３４ ５

，

９８７ ６１

，

０８２ ５４

，

７００

合计

１６

，

１２８ １８

，

３１９ １７２

，

０９４ １６０

，

３４４ １３

，

７２１ １７

，

０１０ １７７

，

０７９ １６４

，

０８８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2011-067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2

日上午

9:30

分

2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3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表决方式

4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周宁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代理人）

2

人， 代表股份

196,703,297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9.1478%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聘请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朱卫江、廖宏浩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监事代表陈萍女士、法律顾问朱卫江、廖宏浩律

师和两名股东代表周宁、翟姗姗女士担任监票人，监督现场会议投票、计票过程。

议案：关于公司以房地产为中实混凝土南京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96,703,29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朱卫江、廖宏浩；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2011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200

证券简称：

*ST

大地 公告编号：

2011－082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

连带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2011

年

8

月

17

日，公司收到昆明市检察机关《起诉书》，以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追究被

告单位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被告人何学葵、蒋凯西、庞明星、赵海丽、赵海艳的刑事责任。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提起公诉。 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进行了披露。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2011

年

9

月

6

日

9

时

30

分，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一案在昆明市官

渡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该案的基本情况及审理情况已于

2011

年

9

月

8

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判决情况

2011

年

12

月

2

日，公司收到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2011

）官刑一初字第

367

号

]

。

经审理查明：

2004

年至

2007

年，被告人何学葵、蒋凯西邀约被告人庞明星共同策划让被告单位云南绿

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绿大地公司

)

发行股票并上市，由被告人赵海丽、赵海艳登记注册了一

批由绿大地公司实际控制或者掌握银行账户的关联公司， 并利用相关银行账户操控资金流转， 采用伪造合

同、发票、工商登记资料等手段，少付多列、将款项支付给其控制的公司、虚构交易业务、虚增资产、虚增收入。

2007

年

12

月

6

日，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告招股说明书，于

2007

年

12

月

6

日、

7

日发行

人民币普通

A

股

21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

16.49

元。经鉴定，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

中，编造重大虚假内容，主要为：

(1)2004

年

2

月，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买马龙县旧县村委会

土地

960

亩，金额为

9,552,000.00

元，虚增土地成本

9,002,000.00

元；

(2)2005

年

4

月购买马龙县马鸣土地四

宗计

3500

亩，金额为

33,600,000.00

元，虚增土地成本

31,900,000.00

元；

(3)

截止

2007

年

6

月

3O

日，云南绿大

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马龙县马鸣基地灌溉系统、 灌溉管网价值虚增

7,972,000.00

元；

(4)2007

年

1-3

月，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马鸣乡基地土壤改良价值虚增

21,240,000.00

元；

(5)

云南绿大地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招股说明书披露

2004

年至

2007

年

1-6

月累计收入为

626,295,081.59

元， 虚增收入

296,102,891.70

元。

2007

年

12

月

21

日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交易所上市。

2007

年云南绿大地生物有限科技公司会计报告披露的对马鸣乡基地进行土壤改良， 合计投入

25,291,

272.00

元，经鉴定确认马鸣乡基地土壤改良价值虚增

21,240,000.00

元；披露的营业收入

257,465,463.96

元

,

经鉴定确认其中虚增收入

96,599,026.78

元。 披露的资产总额为

829,688,862.51

元。

2008

年云南绿大地生物有限科技公司会计报告披露的购买马龙县月望乡

9000

亩土地使用权价值

83,

700,000.00

元，经鉴定确认购买马龙县月望乡

9000

亩土地使用权价值虚增

83,700,000.00

元；

2008

年云南绿

大地生物有限科技公司会计报告披露的购建月望基地灌溉系统

42,700,000.00

元，经鉴定虚增购建月望基地

灌溉系统

34,380,150.00

元；

2008

年云南绿大地生物有限科技公司会计报告披露的进行马龙县月望基地土壤

改良

45,273,000.00

元，经鉴定虚增价值

45,273,000.00

元；披露的营业收入

341,947,610.92

元，经鉴定确认其

中虚增收入

85,646,822.39

元。 披露的资产总额为

966,804,538.94

元。

2009

年绿大地生物有限科技公司会计报告披露的购置广南林地使用权价值

110,110,500.00

元， 经鉴定

虚增林地使用权价值

,104,070,550.00

元； 披露的营业收入

439,495,933.61

元， 经鉴定确认虚增收入

68,560,

911.94

元。 披露的资产总额为

983,046,250.87

元。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视国家法律，在被告

人何学葵、蒋凯西、庞明星共同策划下，在被告人赵海丽、赵海艳的积极参与下，在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中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数额巨大，被告单位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行为符合欺诈发行股票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构成欺诈发行股票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公司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公开发布新股时，必须公告新股招股说明书和财

务会计报告， 并制作认股书。 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和

2007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所虚增资产和虚增收入是为发行股票而实施的犯罪行为，依法应以欺诈发行股票罪

追究被告单位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刑事责任。被告人何学葵身为董事长、被告人蒋凯西身为

财务总监，是直接的主管人员，被告人庞明星身为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顾问，被告人赵

海丽身为出纳主管、赵海艳身为大客户中心负责人，是直接责任人，依法应当按照五被告人在单位犯罪中的

作用和地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

规定

(2)

》第六条第二、三项的规定，虚增资产和虚增利润达到当期披露的资产总额和利润总额的

30%

以上，

应予立案追诉， 公诉机关是以被告单位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财务会计报告中披露虚增资产

和营业收入指控被告单位及五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 但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的云南绿大地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及相关证据证实： 被告单位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财务会计报告披露资产总计

966,804,583.94

元

,

虚增资产为

163,353,150.00

元

,

披露营业收入

341,947,

610.92

元

,

虚增收入为

85,646,822.39

元；

2009

年财务会计报告披露资产总额总计

983,046,250.87

元

,

虚增土地

使用权价值

104,070,550.00

元，披露营业收入

439,495,933.61

元，虚增收入

68,560,911.94

元。虚增资产和虚增

的营业收入数额达不到当期披露资产和虚增营业收入总额的

30%

， 依法不能以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追究被

告单位及五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司法鉴定会计报告意见书是依据法律规定做出的结论合法、有效，司法会计

鉴定人所持有的执业证上，明确其具有司法会计鉴定的资格，同时云南省司法鉴定协会明确

"

目前对上市公

司进行司法会计鉴定尚无特殊规定

"

，并且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是依照法定程序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本院

予以采信，故被告单位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辩护人、被告人何学葵的辩护人、赵海艳的辩护

人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辩护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单位的辩护人认为：没有

证据证实被告单位经股东会议做出决定实施欺诈发行股票和违规披露信息的行为，本院认为：被告单位在发

行股票的重大事务上，不召开董事会，更能证实单位管理的混乱。本案有证人证言证实被告人何学葵、庞明星

均参与欺诈发行股票和违规披露信息的行为，故二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其不构成犯罪的观点不能成立，本院

不予采纳。被告人庞明星的辩护人认为其不是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成员，其不具备欺诈发行

股票的主体资格的辩护观点， 本院认为： 被告人庞明星是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聘请的财务顾

问，有证据证实其参与欺诈发行股票的行为，故其此辩护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何学葵的辩护

人认为被告单位没有虚增资产和被告单位披露信息是虚假财务报告的延续的观点， 相互予盾， 本院不予采

纳；公司股票的发行和上市，是要经过法定程序，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不是由辩护人核准和决

定，故被告人何学葵的辩护人认为：被告单位在排除虚增部份也具有上市条件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

蒋凯西、赵海丽、赵海艳的辩护人认为三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违规披露信息罪的观点

,

本院予以采纳

,

但被告

人赵海艳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赵海艳具有自首情节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为保护社会经济秩序

,

维护

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及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

,

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犯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罚金于

判决生效后

90

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何学葵犯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

算）。

三、被告人蒋凯西犯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

算）。

四、被告人庞明星犯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

算）。

五、被告人赵海丽犯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

算）。

六、被告人赵海艳犯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

算）。

四、特别提示

本判决为一审判决结果，如相关当事人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云南昆明

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或者直接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五、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根据判决结果，公司犯欺诈发行股票罪被判处罚金人民币

400

万元，将增加

2011

年度营业外支出

400

万元。前期差错对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财务部门将根据判决结果对财务报表追溯重述后确定，公

司将根据追溯重述结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本次公告的诉讼对控股股东何学葵转让股权的影响

根据公司

2011

年

11

月

29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控股股东何学葵与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关于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附条件生效股份转让协议》的生效条件（三）

"

云南省公安厅（云公经冻字

[2010]131

号）

对本协议转让股份的司法冻结措施已解除

"

。 本次公告的诉讼判决生效后，将按程序解除上述股份的司法冻

结。

八、备查文件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2011

）官刑一初字第

367

号

]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993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

2011

董

-12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在公司

八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罗红专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董事出席会议的情况

公司董事

8

名，出席会议的董事

7

名，名单如下：

罗红专、郑其桂、张成文、张斌、林永经、张学清、徐军。

董事林国勋因出差在外，授权委托董事罗红专代为表决。

四、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和会议形成的决议，以及董事对每项议案审议情况和有关董事反对或弃权的

理由

1

、审议《关于宁德市精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宁德市精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精信公司

"

）成立于

2010

年

4

月

27

日，注册资本：人民

币

1

亿元，法定代表人：庄辰明，我公司占

20%

股权。 精信公司在积极服务

"

三农

"

和中小企业的同时，也取

得了很好经济和社会效益。 为增强经营稳定性、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精信公司在现有注册资本人民币

1

亿元、股本

1

亿股的基础上，拟增资扩股到不超过

3

亿股。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理层在董事会权限内（不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即

1.54

亿元），以精信公司主发起人身份负责增资扩股事项具体

实施。 公司也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情况：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2

、审议《关于参与拍卖宁德市

"

蕉城南路东侧（原市干部培训中心）

"

地块的议案》；

宁德市东晟房地产有限公司是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为保障该子公司地产业务的可持续发展进行必

要的土地储备； 董事会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德市东晟房地产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竞买位于宁德

市蕉城区蕉城南路东北侧（原市干部培训中心）地块，宗地西南侧毗邻宁德蕉城区主干道蕉城南路，面积

11775.57

﹏（约

17.66

亩）。

表决情况：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3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二月二日

股票代码：

600684

股票简称：珠江实业 编号：临

2011-013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以文件或传真方式发出，并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在公司（好世界广场

30

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

9

人，董事李善民先生、独立董事张晋红女士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分别委托董事吴张先生、独

立董事蔡穗声先生代为表决。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郑暑平先生主持，审议并

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免去公司部分高管职务的议案》；

因张穗南先生、陈燕平女士、林东华先生工作调动，同意以上人员不再担任副总经理职务，陈燕平女士

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职务，在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前，由黄静女士代为行使董事会秘书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部分高管的议案》；

同意聘任邓今强先生、甘耀华先生、黄静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内设机构调整的议案》

同意拓展管理部并入营销策划部；同意物业经营分公司并入广州珠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同意设立总

工程师办公室；同意设立人力资源部，行使原行政人事部人力资源职能；原行政人事部更名为办公室，行使

原行政人事部除人力资源职能外的其他职能。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日

附件

1

：邓今强先生简历

邓今强，男，

1970

年

10

月出生，北京市人，汉族，暨南大学计划统计专业毕业，经济学学士，中山大学高

级工商管理硕士，金融经济师，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历任广州珠江实业总公司计财部助理经济师、团委副

书记（主持工作）、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广州珠江实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副书记（主持工

作），广州珠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附件

2

：甘耀华先生简历

甘耀华，男，

1969

年

11

月出生，广东南海人，汉族，广州大学工程管理专业本科毕业，高级工程师，历任

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监理员、项目负责人、总监代表、监理工程师、项目公司经理、项目公司总

工程师，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附件

3

：黄静女士简历

黄静，女，

1969

年

8

月出生，湖南长沙人，汉族，湖南师范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文学学士，房

地产经济师，历任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资本运营部副经理、证券事务代表、办公

室主任、工会副主席、物业经营分公司总经理、广州珠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珠江新岸酒店总经

理。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５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４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持股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新疆赛众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赛众”）、广州新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新维”）减

持股份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期间，新疆赛众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与集中竞价交易

的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

９２６

，

２３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７％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期间， 广州新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与集中竞价交

易的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

９６１

，

４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８％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表

１

：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新 疆 赛 众 股 权

投资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 ０６ ３１．１２ ８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６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 ０７ ３２．２４ ４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９１４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 ０７ ３０．０７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５２０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 ０９ ２７．８０ １５６

，

２３２ ０．０３２４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 １０ ２３．７６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３２８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 １１ ２３．３６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３２８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 １２ ２２．０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１６４

合 计

１０

，

９２６

，

２３２ ２．２７

表

２

：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广 州 新 维 投 资

咨询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 １０ ２５．３２ ８６１

，

４００ ０．０１７９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 １０ ２３．７６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２９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 ／ １１ ２７．０７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１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 １１ ２３．３６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３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 １２ ２２．０７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２１

合计

１０

，

９６１

，

４００ ２．２８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表

１

：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数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数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股本比例

（

％

）

新疆赛众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４

，

８１１

，

５２５ ７．２５ ２３

，

８８５

，

２９３ ４．９８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４

，

８１１

，

５２５ ７．２５ ２３

，

８８５

，

２９３ ４．９８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表

２

：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数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数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股本比例

（

％

）

广 州 新 维 投 资

咨询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３４

，

８１１

，

５２５ ７．２５ ２３

，

８５０

，

１２４ ４．９７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４

，

８１１

，

５２５ ７．２５ ２３

，

８５０

，

１２４ ４．９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权益变动后，新疆赛众、广州新维不再是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４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四维图新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０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赛众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口岸路

３４

号口岸综合大楼

６１２

房

联系地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口岸路

３４

号口岸综合大楼

６１２

房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制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所在北京四维

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维图新”）中拥有权益股份的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四维图新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 披露义务人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记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 书所做出的任何理解或者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 务人章程或内部

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赛众 指 新疆赛众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四维图新 指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股份减持 指 新疆赛众减持所持有的四维图新无限售流通股

报告、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新疆赛众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５

日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口岸路

３４

号口岸综合大楼

６１２

房

法定代表人：陈琪航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６５０００００３８００２６８８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经营期限：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６５０１０４５７２５３６５３３

主要股东名称：

公司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上海任奥投资合伙企业

（

普通合伙

）

９００

万元

３０％

陈琪航

１１６６．７６

万元

３８．８９％

张旭

９３３．２４

万元

３１．１１％

公司董监事及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居留权

赵刚 总经理

、

执行董事 男 中国 北京 否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

况

新疆赛众未持有除四维图新外的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其他说明

新疆赛众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持有四维图新共

３４

，

８１１

，

５２５

股，都是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新疆赛众根据公司自身战略需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减持所持有的四维图新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１２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新疆赛众除本次股份转让事宜外，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少其持有四维图新的股票。

第四节 权益变动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前持有上市公司的情况

本次公告股份减持前，新疆赛众持有四维图新

３４

，

８１１

，

５２５

股股份，占四维图新总股本的

７．２５％

。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新疆赛众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四维图新的股份共计

１０

，

９２６

，

２３２

股，占四维图新总股本的

２．２７ ％

，具体情况如下：

截止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平均价格或价格区 间

（

元

／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１０

，

９２６

，

２３２ ２３．９０ ２．２７％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收盘，新疆赛众仍持有四维图新

２３

，

８８５

，

２９３

股，占四维图新总股本的

４．９８ ％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减持四维图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０６ ３１．１２ ８０

，

０００ ０．０１６６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０７ ３２．３４ ４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９１４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０７ ３０．０７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５２０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０９ ２７．７８ １５６

，

２３２ ０．０３２４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１０ ２３．７６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３２８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１１ ２３．３６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３２８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１２ ２２．０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１６４

合计

１０

，

９２６

，

２３２ ２．２７４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下列备查文件可在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查阅：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赛众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陈琪航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７

号弘彧

大厦

１０

层

１００２Ａ

室

股票简称 四维图新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０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 新疆赛众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口岸路

３４

号口岸综合大楼

６１２

房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披 露

前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 及 占 上 市 公 司 已 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３４

，

８１１

，

５２５

持股比例

：

７．２５％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 及 变 动 比

例

变动数量

：

１０

，

９２６

，

２３２

股

变动比例

：

２．２７％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 继

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四维图新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０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州新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神舟路

９

号

３０８

室

联系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神舟路

９

号

３０８

室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制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所在北京四维

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维图新”）中拥有权益股份的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四维图新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记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所做出的任何理解或者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

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州新维 指 广州新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四维图新 指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股份减持 指 广州新维减持所持有的四维图新无限售流通股

报告、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广州新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注册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神舟路

９

号

３０８

室

法定代表人：王欣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佰玖拾贰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４０１０８００００１１４７０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经营期限：长期

地税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１９１６６８１１２１４１

国税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１００６６８１１２１４１

主要股东名称：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何薇

１９２ ４９．００％

王欣

２００ ５１．００％

公司董监事及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居留权

王欣 董事长 女 中国 北京 否

张学刚 董事 男 中国 北京 否

孙壮 董事 男 中国 北京 是

张杰 监事 男 中国 北京 否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广州新维除四维图新外，未持有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股份。

三

．

信息披露义务人其他说明

广州新维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持有四维图新共

３４

，

８１１

，

５２４

股，都是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广州新维根据公司自身战略需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减持所持有的四维图新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１２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本次股份转让事宜外，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少其持有四维图新的股票。

第四节 权益变动情况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前持有上市公司的情况

本次公告股份减持前，广州新维持有四维图新

３４

，

８１１

，

５２４

股股份，占四维图新总股本的

７．２５％

。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广州新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四维图新的股份共计

１０

，

９６１

，

４００

股，占四维图新总股本的

２．２８％

，具体情况如下：

截止日期 减持数量 减 持 平 均价 格 或 价 格 区 间

（

元

／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合计

１０

，

９６１

，

４００ ２３．３８ ２．２８％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收盘，广州新维仍持有四维图新

２３

，

８５０

，

１２４

股，占四维图新总股本的

４．９７％

。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减持四维图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

）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１０ ２５．３２ ８６１

，

４００ ０．１７９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１０ ２３．７６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２９

集中竞价

２０１１－１１ ２７．０７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２１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１１ ２３．３６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３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１２ ２２．０７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２１

合计

１０

，

９６１

，

４００ ２．２８２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下列备查文件可在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查阅：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州新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王欣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７

号弘彧

大厦

１０

层

１００２Ａ

室

股票简称 四维图新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０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 广州新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广州高 新技术 产业 开发区 神舟路

９

号

３０８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披 露

前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 及 占 上 市 公 司 已 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３４

，

８１１

，

５２５

持股比例

：

７．２５％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１０

，

９６１

，

４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２．２８％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 继

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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